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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滨海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津滨劳人仲案字[2024]第 621 号

申 请 人：边某。

被 申请 人：某公司。

住 所：天津自贸试验区（东疆保税港区）。

负 责 人：李某。

申请人边某诉被申请人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，本委受理

此案后，依法组成独任仲裁庭，申请人及被申请人委托代理

人依法参加了仲裁活动，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诉称：本人于 2022 年 5 月 1 日签订劳动合同，

为期 3 年，岗位为维修技师，月工资标准为基本工资 3500

元、绩效工资 1500 元、餐补 420 元，已缴纳社会保险，公

司 2024 年 5 月 29 日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未达成一致，2024 年

5 月 31 日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，关于申诉请求的事实经过

为，1、被申请人支付每天 170 元、210 元支付加班费，本人

不认可，有项目部经理签字确认加班时长，2、2022 年入职

未放年假，2024 年年假未折算，3、被申请人未支付 2022 年、

2023 年采暖补助、加班餐补，4、2023 年育有一子，至今未

享有育儿假，公司请假流程未说明，年终奖至今未发放，5、

2022 年优秀员工奖未发放，规章制度明确说明有奖金，6、

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，应补到 2N，差额为 11670.17 元，7、

公司明确有绩效奖金共 8 个季度总计 32909.14 元。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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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仲裁申请：1、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2023年 6月至2024

年 4 月加班费差额 25725.81 元；2、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

2022 年和 2024 年未休年休假工资 9456.6 元；3、被申请人

向申请人支付 2022 年至 2024 年采暖补贴 1040 元、加班餐

补 1560 元；4、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 2023 年至 2024 年育

儿假折算费 12608.8 元、2022 年至 2024 年年终奖 13712.14

元；5、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 2022 年度优秀员工奖金 1000

元、2023 年 4 月至 2024 年 5 月住房补贴 10400 元；6、被申

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差额 11670.17

元； 7、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 2022 年度至 2024 年度绩效

奖金 32909.14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针对申请人的仲裁请求，公司均不同意，

具体理由如下：1、支付 2023 年 6 月 1 日-2024 年 4 月 30 日

加班工资 25725.81 元。我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31 日向员工

发送了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》，并已按照该通知书在 2024

年 6 月 30 日前一次性向乙方支付补偿费 22610.18 元。前述

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代通知金、经济补偿金、赔偿金、应休未

休年假补偿、加班费及其他一切补偿金，我公司已按约定支

付相关款项，其主张加班工资无事实和法律依据。2、支付

2022 年度及 2024 年度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 9456.6 元。根据

我公司《员工手册》等证据资料，公司严格按照制度进行休

假管理并有权对员工休年假进行统筹安排休假，上年度未休

年假在次年 3月 31 日前自动清零作废，我公司于 2024 年 5

月 31 日向员工发送了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》，已按照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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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书 2024 年 6 月 30 日前一次性向乙方支付补偿费

22610.18 元。前述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代通知金、经济补偿金、

赔偿金、应休未休年假补偿、加班费及其他一切补偿金，我

公司已按约定支付相关款项，申请人主张年休假折算工资无

事实和法律依据。3、支付 2022 年至 2024 年采暖补贴，共

计 1040 元；78 天加班餐补，共计 1560 元。根据我公司《员

工手册》等证据资料，公司未承诺过采暖补贴及加班餐补，

申请人主张采暖补贴及加班餐补无事实和法律依据。4、支

付 2023 年至 2024 年育儿假 20 天折算工资 12608.8 元。根

据我公司《员工手册》等证据资料，公司严格按照制度进行

休假管理且未设置育儿假，申请人主张育儿假折算工资

12608.8 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。5、支付 2022 年度员工优秀

奖金 1000 元，2023 年 4 月至 2024 年住房补贴共 10400 元。

根据我公司《员工手册》，我司未承诺过给予员工优秀员工

奖金及住房补贴，申请人主张支付 1000 元优秀员工奖金及

10400 元住房补贴无事实和法律依据。6、支付强制解除劳动

合同未支付补偿金 11670.17 元。按照相关法律规定，我公

司于2024年5月31日向员工发送了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》，

已按照该通知书在 2024 年 6月 30 日前一次性向乙方支付补

偿费 22610.18 元。前述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代通知金、经济

补偿金、赔偿金、应休未休年假补偿、加班费及其他一切补

偿金，我公司已按约定支付相关款项，申请人主张支付按 2N

倍月工资赔偿，补发剩余 11670.17 元补偿金无事实和法律

依据。7、支付 2022 年至 2024 年年度绩效奖金，8 个季度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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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2909.14 元，2022 至 2024 年年终奖 13712.14 元。根据《某

公司绩效管理制度》，我司对于员工实行绩效考核制，根据

核算结果实行绩效考核。2022 年 5 月至 2023 年 12 月，公司

并未扣减申请人绩效，已及时、足额发放申请人薪酬。2024

年 1 月-2024 年 5 月，申请人在钉钉提交月度绩效考核评价

表，申请人的直属领导对其评分，申请人认可该评分，故我

司根据申请人考核分数进行薪酬核算，及时、足额发放申请

人薪酬。申请人主张支付 32909.14 元绩效工资及年终奖

13712.14 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。综上所述，申请人的仲裁请

求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，恳请贵委驳回。

本委经审理查明：申请人于2022年5月1日入职被申请人

处，工资标准为基本工资3500元+绩效工资1500元+餐补420

元，每月8号以银行转账形式发放上月工资，申请人解除前

12个月平均工资为6856.07元，申请人在被申请人处工作前

存在连续12个月的工作经历，2022年未休过年休假，在职期

间未享受过育儿假，申请人最后工作至2024年5月31日，5月

29日被申请人处人事与申请人沟通解除补偿金额，双方未达

成一致，但未就调岗等事宜进行协商，5月31日被申请人向

申请人发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，解除理由为客观情况发生

重大变化，致使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，被申请人未发放过

冬季取暖补贴。

庭审中申请人称其从事生产调度工作，2023年6月至9月

有21天加班，被申请人按照170元/天支付的加班费，2023年

10月至12月有38天加班，被申请人按照210元/天支付的加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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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，被申请人支付的加班费均存在差额，2024年1月加班11

天，3月加班8天，被申请人未支付加班费，申请人主张2024

年未休过年休假，被申请人所称的调休抵扣年假实为居家办

公，会在家通过线上进行车辆调度，项目经理告知申请人加

班期间会按照20元/天的标准发放餐补，另外申请人2022年

获得优秀员工称号，按照相关规定应奖励1000元，被申请人

将宿舍改为补助形式后未发放过住房补助，应按照800元/月

的标准发放，申请人主张季度绩效奖金，称公司有相关文件

规定，发放该奖金无需考核打分，也主张了年终奖，认为劳

动合同中提及了年终奖，应按一年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发放，

另外，申请人所在项目仍存在，只是换了名称，有两名维修

技师在申请人解除前一个月内进行了调岗。

被申请人不认可申请人的陈述，称申请人从事车门组工

长工作，不存在其陈述的加班情况，加班申请表中没有总经

理的签字，2024年申请人存在调休正常发放工资的情况，已

视为抵扣年假，公司没有加班餐补、优秀奖励员工奖励、住

房补助的相关规定，包括申请人在内的全体员工均没有年终

奖，申请人不在发放季度绩效人员范围内，申请人所在项目

停止运营。

另查，申请人当庭明确第一项仲裁请求为要求延时加班

费差额。

上述事实，有申请人当庭陈述及相关证据证实，本委予

以确认。

本委认为：申请人主张延时加班费差额，并提交了加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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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贴申请，被申请人不认可真实性，其中并未加盖有被申请

人处公章，也未有被申请人负责人总经理签字，本委对该证

据不予采信。而 2024 年 1 月工资条中显示存在加班，但未

体现具体的加班时长，且该工资条显示包含加班费在内实发

工资应为 6377.46 元，与申请人提交的中国工商银行借记账

户历史明细显示的 2024 年 1 月份工资发放情况一致，不存

在欠发 2024 年 1 月加班费的情况。除此之外申请人并未提

交其加班的其他证据，及被申请人发放加班费的具体情况，

综上，申请人的第一项仲裁请求本委不予支持。

申请人主张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，经折算，申请人 2022

年剩余未休年休假天数为 3天，被申请人安排申请人调休并

正常发放工资，视为抵扣 2024 年未休年休假，申请人主张

其并非调休而是居家办公，但未向本委提交任何证据予以佐

证，综上，依据《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》第五条规定，被申

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2 年未休年休假工资。

申请人于 2022 年 5 月 1 日入职，根据《关于发放一九

八零年度职工冬季取暖补贴的通知》规定，工作满一年才予

以支付冬季取暖补贴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3-2024 年

度冬季取暖补贴。

申请人主张加班餐补，并未提交相关证据，该项仲裁请

求本委不予支持。

申请人在职期间未享受育儿假，主张按照 2倍日工资折

算费用，但在《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婚假生育假

（产假）陪产假育儿假护理假等假期休假实施办法的通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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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并未有相关规定，故申请人的该项仲裁请求本委不予支

持。

申请人主张年终奖，但在劳动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申请

人每年享有年终奖，以及发放标准，除此之外，申请人未提

交其他证据证明其应享受年终奖，故因证据不足，申请人的

该项仲裁请求本委不予支持。

申请人主张优秀员工奖励，仅提交了荣誉证书，但未提

交被申请人处关于优秀员工奖励制度的相关证据，申请人还

主张住房补贴，提交了住宿补贴领取申请表，被申请人不认

可真实性，其中未加盖有被申请人处公章或总经理签字，且

其中也没有申请人的名字，本委不予采信，除此之外，申请

人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应享受住房补贴，故，因证据不足，

申请人的第五项仲裁请求本委不予支持。

被申请人以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，致使劳动合同无法

履行与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，但被申请人并未向本委提交任

何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相关证据。另外，在解除劳动合

同前，被申请人仅是与申请人协商补偿金额，并未就变更劳

动合同内容进行协商。综上，被申请人以此理由与申请人解

除劳动合同存在违法情形，被申请人已向申请人支付了解除

补偿 22610.18 元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

八十七条规定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

偿金差额。

申请人主张 2022 年至 2024 年的季度绩效奖金，仅提供

了公司的公司绩效管理制度，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属于季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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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效考核员工范围，也未提交考核的相关证据，故申请人的

第七项仲裁请求本委不予支持。

此案经本委调解无效，现根据《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》

第二条、第三条、第五条，《关于发放一九八零年度职工冬

季取暖补贴的通知》，《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婚

假生育假（产假）陪产假育儿假护理假等假期休假实施办法

的通知》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八十七条，裁

决如下：

一、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，被申请人给付申请

人 2022 年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 1891.33 元、2023-2024 年度

冬季取暖补贴 335 元、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差额

11670.17 元，共计人民币：13896.5 元（壹万叁仟捌佰玖拾

陆元伍角）。

二、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裁决书一式三份，当事人对本裁决不服的，可以自收

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；不起诉

的，本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

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生效仲裁裁决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

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

仲 裁 员：于 岚

二〇二四年八月九日

书 记 员：卢 熠


